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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之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所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所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55）

關於本公司公開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申請獲得

中國證監會發行審核委員會審核通過的公告

茲提述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爲2020年5月14日及2020年7月10日之公告

（「該等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6月1日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

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2020年8月24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第十八屆發行審核委員會2020年第124

次工作會議對本公司建議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的申請進行了審核。根據會議審核結果，本公司建

議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的申請獲得審核通過。

建議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尚需獲得中國證監會的正式核准文件。本公司將在收到中國證監會予以

核准的正式文件後及時披露有關信息，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股東及潜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倘若對本身的狀況及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

詢專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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